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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論．菩薩地(Bodhisattvabhūmi)參考文獻 

 

梵文本 

1. 《Bodhisattvabhūmi : a statement of whole course of the Bodhisattva (being fifteenth 

section of Yogācāra-bhūmi) 》，本書相當於《瑜伽師地論》（Yogācārabhūmi-śāstra）「本

地分‧菩薩地」部分，由荻原雲來（Unrai Wogihara）校訂印出，大正大學聖語學研究，

東京，1930-36 年。 

2. 《Bodhisattvabhūmiḥ: Being the XVth Section of Asangapada's Yogācārabhūmiḥ》， 

Nalinaksha Dutt，本書相當於《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部分，經 Dutt 教授把

羅睺羅僧克里帖衍那（Rahula Saṃkṛtyayana）所發現的《瑜伽師地論》梵文手稿編

輯整理校訂，及英語摘要，由 K.P.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Patna 於 1966 年刊行。 

 

法文本 

P. Demiéville(戴密微)，《Le chapitre de la Bodhisattvabhumi sur la Perfection Dhyana》，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1957. 此為〈菩薩地‧靜慮品〉的法文翻譯。 

 

漢譯本： 

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菩薩地》卷 35-50，於貞觀二十一年（公元 647 年）至二十二

年（公元 648 年）間譯出 100 卷本。 

 

異譯本: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現存於大藏經中有多個不同譯本： 

1.《菩薩地持經》十卷，曇無讖於北涼‧玄始三年至十五年間(414-426)譯出，相當於唐譯

第三十五卷至五十卷之本地分「菩薩地第十五」，但缺少最後之〈發正菩提心品〉。 

2.《菩薩戒本》一卷，又稱「地持菩薩戒本」，曇無讖譯，相當於唐譯第四十至四十一卷，

本地分「菩薩地戒品」，即瑜伽菩薩戒。 

3.《菩薩善戒經》九卷，求那跋摩於劉宋‧元嘉八年(431)譯出，相當於北涼曇無讖所譯的

十卷《菩薩地持經》，亦即唐譯第三十五卷至五十卷之「菩薩地第十五」，但本經前有

序分，第二部分詳說菩薩之種姓、發心、修行、得果，最後有奉行文，具備佛經所有

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成一完整的經的形態。 

4.《菩薩善戒經》一卷，內題「優波離問菩薩受戒法」，劉宋‧求那跋摩譯，相當於北涼

曇無讖譯的《菩薩戒本》一卷，即瑜伽菩薩戒。 

5.《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一卷，劉宋‧求那跋摩于公元 431 年譯出，相當於北涼曇無讖譯

的《菩薩戒本》一卷，亦即瑜伽菩薩戒本的異譯，最後附有優婆塞五戒的儀軌。內容

記述菩薩戒之戒相、持戒功德、懺悔法、自誓受法，及優婆塞所應具備五戒之威儀等。 

6.《菩薩戒羯磨文》一卷，唐‧玄奘譯。即《瑜伽菩薩戒本》之受戒羯磨(karman，作業，

作授戒懺悔等事之宣告式，以由此宣告文而其事成就。)第一，懺罪羯磨第二，(菩薩

戒)得捨差別第三。 

7.《菩薩戒本》一卷，唐‧玄奘譯，即瑜伽菩薩戒，共舉出四重四十三輕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E%E8%A7%80_(%E5%94%90%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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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最勝子等諸菩薩造，玄奘大師譯，瑜伽師地論釋》(一卷) 

2. 唐‧窺基：《瑜伽師地論略纂》(十六卷)  

3. 唐‧遁倫: 《瑜伽師地論記》(廿四卷，8 下至 12 下)  

4. 唐‧清素: 《瑜伽師地論義演》(存廿二卷) 

5. 隋‧慧遠: 《地持論義記》(原十卷，存 3-5) 

6. 王恩洋:《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種性品疏》，收錄在《王恩洋先生論著集》第二

冊內，全集共⼗冊，於 1999 年出版。 

7. 韓清淨: 《瑜伽師地論科句披尋記彙編》(百卷)，現輯錄成書共四冊流通。 

8. 宇井伯壽:《梵漢對照菩薩地索引》，鈴木學術財團，1961。 

9. 宇井伯壽著，釋慧觀等譯:《瑜伽論研究》，宗教文化，2015。 

10. 巨贊法師述: 《菩薩地真實義品述記》  

11. 默如法師: 《瑜伽師地論真實義品記》 

12. 太虛法師講: 《瑜伽真實義品講要》  

13. Janice Dean Willis. On Knowing Reality: The Tattvārtha Chapter of Asaṅga’s 

Bodhisattvabhūmi.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14. 《瑜伽師地論》〈真實義品〉 The Tattvārthapatala of the Yogācārabhūmi 梵漢英對照及

梵文文法分析 A Trilingual Edition (Sanskrit, Chinese, English) and Sanskrit Grammar 

Analysis , 包含 Fok Tan Mei Ling (2014). The Tattvārtha chapter of the Yogācāra-bhūmi :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ritical study.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78 – 

109. (法相學會出版 2017) 

15. 高橋晃一著，李鳳媚譯，《從〈菩薩地‧真實義品〉到〈攝決擇分‧菩薩地〉的思想發

展 ── 以 vastu 概念為中心》 慈̧氏學聖典漢譯叢書，彌勒講堂，2011 年 11 月 30

日。 

16. 海雲造、韓鏡清譯《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真實義品釋》，《慈⽒學九種譯著》，香

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  

17. 宗喀巴造、法尊譯《菩薩戒品釋》，《大藏經補編》冊 8，編號 0029。 

18. 宗喀巴釋、湯薌銘譯《瑜伽師地論戒品纂釋》，《大藏經補編》冊 8，編號 0027。 

19. 宗喀巴造、湯薌銘譯《菩提正道菩薩戒論》，《大藏經補編》冊 8，編號 0028。  

20. 釋體韜《六度四攝與〈瑜伽論·戒品〉之關係》，台北：法鼓文化，1997(1995)。 

21. 續明：《瑜伽菩薩戒本講義》  

22. 《瑜伽菩薩戒本及略攝頌講記》，羅時憲講解，並以王恩洋之略攝頌配合解說。 

23. 釋惠敏等，「《瑜伽師地論》資料庫」：http://ybh.chibs.edu.tw/。將《瑜伽師地論》的

不同漢譯本及 梵、藏本製成網路資料庫。 

 

藏譯本 

西藏文譯本，名《瑜伽行地》，現存於西藏大藏經丹珠爾中。西藏傳此論是無著論師造。

漢譯本只有五分(本地分、攝抉擇分、攝釋分、攝異門分、攝事分)；藏譯本卻分成八個

部分，即漢譯本十五地中的前十二地、聲聞地、菩薩地、攝抉擇、攝事、攝調伏、攝異

門、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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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第三十五＜本地分‧菩薩地＞第十五 

初持瑜伽處種姓品第一 

(大正 30，478b6～484a25) 

第一章略舉十法為綱要 

如是已說獨覺地。云何菩薩地？（478b） 

嗢拖南（uddāna，攝頌，集施）曰： 

初持，次相、分、     增上意樂、住、 

生、攝受、地、行、   建立最為後。 

 

有十法具(包)攝大乘菩薩道(修行方法)及果(修行成果)。何等為十？ 

一者、持，二者、相，三者、分，四者、增上意樂，五者、住，六者、生，七者、攝受，

八者、地，九者、行，十者、建立。  

 

初、持瑜伽處共有十八品：(「持」者，指具有菩薩種姓堪任持性，以及發大菩提心，修行一切菩

提分法，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是名為持。) 

種姓品第一  發心品第二  

自他利品第三  真實義品第四  

威力品第五  成熟品第六  

菩提品第七  力種姓品第八  

施品第九  戒品第十  

忍品第十一  精進品第十二  

靜慮品第十三  慧品第十四  

攝事品第十五  供養親近無量品第十六  

菩提分品第十七  菩薩功德品第十八  

 

第二、持隨法瑜伽處共有四品：(隨法而行修習各種瑜伽) 

菩薩相品第一  分品第二  

增上意樂品第三  住品第四  

 

第三、持究竟瑜伽處共有五品：  

生品第一  攝受品第二  

地品第三  行品第四  

建立品第五  

 

第四、持次第瑜伽處有一品：  

發正等菩提心品  

上
淨

下
照老師 指導 

本圓 編 

200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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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勝子之《瑜伽師地論釋 》卷一云: 「一切乘境行果等所有諸法，皆名瑜伽 , 一切並

有方便善巧相應義。」  

 

瑜伽行派將一切法統攝於境行果中 , 皆以「瑜伽」一詞稱之，一切修行皆與瑜伽相應。 

 

〈菩薩地〉是一部概括論述大乘菩薩的實踐及次第的典籍，這可由其組織得知。 

 

〈菩薩地〉的組織 

〈菩薩地〉(十五卷) 佔〈本地分〉(五十卷)的 30%，梵文本是由二十八章組成，大致分

為三部分： 

I 持瑜伽處(ādhāra yogasthāna) 

II 持隨法瑜伽處(ādhārānudharma yogasthāna) 

III 持究竟瑜伽處(ādhāraniṣṭhā yogasthāna) 

 

《菩薩地》的前三瑜伽 , 又具體分出「十法」如下： 

 

「初持瑜伽處」 

(1) 持(ādhāra, ā-√dhṛ, support 支持、substratum 基礎、the power of sustaining 持續力)：有

三種持，指具有菩薩種姓堪任持性、發大菩提心，及修行一切菩提分法，所涵蓋的

範圍很大，把大乘菩薩實踐的德目開為十八品，從卷 35 到卷 46，佔了〈本地分‧菩

薩地〉的四分之三。 

 

「第二持隨法瑜伽處」(指隨順無上菩提修學止觀的境界，卷 47) 

(2) 相：謂諸菩薩有五種真實菩薩之相：一哀愍，二愛語，三勇猛，四舒手惠施，五能

解甚深義密意。即十九〈菩薩相品〉。 

 

(3) 分：或在家或出家分的諸菩薩，由善修事業，方便善巧，饒益於他，無倒迴向等四

法，正勤修學速證無上菩提。此相當於二十〈分品〉。 

 

(4) 增上意樂：諸菩薩於諸有情發起十五種增上意樂。此即廿一〈增上意樂品〉。  

 

(5) 住：謂於前廿一品中，從種姓具足乃至於增上意樂能淨修治諸菩薩眾，可略為菩薩

十二種住。若合第十三如來住，即瑜伽行派圓滿的修學證果之歷程。此是廿二〈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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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住 

(1)種姓住 

(2)勝解行住 

(3)極歡喜住 

(4)增上戒住 

(5)增上心住 

(6-8)三種增上慧住(覺分相應、諸諦相應、緣起流轉止息相應) 

(9)有加行有功用無相住 

(10)無加行無功用無相住 

(11)無礙解住 

(12)最上成滿菩薩住 

(13)如來住 

 

「第三持究竟瑜伽處」(說明菩薩修習的果德漸趨圓滿，成就初地至十地的各種差別相。) 

(6) 生：謂諸菩薩生，略由五種攝一切生，於一切住一切菩薩受無罪生，利益安樂一切

有情。此即之廿三〈生品〉(卷 48)，  

  

(7) 攝受：於一切住的菩薩行菩薩行時，於諸有情有六種無倒攝受。此當於廿四〈攝受

品〉(卷 48)。  

 

(8) 地：謂於前住品所說十三地中，應知隨彼建立七地，即一、種姓地，二、勝解行地，

三、淨勝意樂地，四、行正行地，五、決定地，六、決定行地，七、到究竟地。此

即廿五〈地品〉(卷 49)。 

 

又十三住與七地的關係如下表：  

七地 十三住 

(1)種姓地 (1)種姓住 

(2)勝解行地 (2)勝解行住 

(3)淨勝意樂地 (3)極歡喜住 

 (4)增上戒住 

(4)行正行地 (5)增上心住 

 (6-8)三種增上慧住 

 (9)有加行有功用無相住 

(5)決定地 (10)無加行無功用無相住 

(6)決定行地 (11)無礙解住 

(7)到究竟地 (12)最上成滿菩薩住 

(13)如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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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行：謂菩薩始從「勝解行地」乃至最後「到究竟地」中，應知略有四種菩薩行， 一、

波羅蜜多行，二、菩提分法行，三、神通行，四、成熟有情行。此相當於廿六〈行

品〉(卷 49)。  

 

(10) 建立：謂「如來住」諸佛世尊有一百四十種不共的佛法。這一百四十種不共佛法分

為十科說明，分別為：如來三十二大丈夫相及八十隨好、四一切種清淨、十力、四

無所畏、三念住、三不護、大悲、無忘失法、永害習氣，及一切種妙智。此相當`於

廿七〈建立品〉(卷 49)。  

 

此十法詳細說明菩薩的因果，即因地的學處及果地所成就的無上菩提，都包括在前三種

持瑜伽處。 

 

「第四持次第瑜伽處」 

說明〈菩薩地〉內容的次第，從菩薩種性，發起無上正等菩提心，乃至一直到成佛的次

第，令行者依此次第能作瑜伽（相應）。要略而言，主要解釋從卷 35 到卷 50 的〈菩薩

地〉為何要作這樣的安排，在此作一個總回顧。此相當於廿八〈發正等菩提心品〉 (卷

49) 。 

 

瑜伽行派認為三乘各有各別之境行果 , 故其「瑜伽處」亦各自有別。 

《聲聞地》之四瑜伽： 

(一)初瑜伽處：種性地、趣入地、出離地 

(二)第二瑜伽處：補特伽羅種類、建立、所緣、教授等 

(三)第三瑜伽處：安立 

(四)第四瑜伽處：世間道、出世道 

 

聲聞道與菩薩道各有嚴謹的修證體系，《聲聞地》以涅槃為修行目標，即經由戒定慧而

斷煩惱，以煩惱斷盡，不受輪回而得涅槃解脫，故其瑜伽皆以內觀禪修之預備、教授與

修習為主。反之，《菩薩地》以無上菩提為修行目標，無上菩提又于眾生中求，故其瑜

伽所修，皆與眾生緊密相連。  

 

四瑜伽處的概要 

〈菩薩地〉的修行目標為追求無上正等正覺， 即「十三住」最後的「如來住」，為達成

此一目標，《瑜伽論》依「四瑜伽處」來說明。遁倫在《瑜伽論記》說： 

「一、持瑜伽，出彼菩薩所覺之法 , 若因若果 , 總名第一持瑜伽處。 

 二、持隨法瑜伽，謂隨前法而起修，故名隨法。 

 三、持究竟瑜伽，由修成滿故名究竟。 

 四、持次第瑜伽，重明前義,，謂品(目)次第 , 故言次第。」 

 



《瑜伽師地論》卷 35 

 7 

前三瑜伽是依境行果次第排列的因果關係，已足以完整建構菩薩道所需的內容。至於第

四之「次第瑜伽」但敘品次，無別法體可得，故不需立文。而在舊論《地持經》中，第

四瑜伽更是直接被省略去。 

 

《瑜伽論記》又曰：「初、次、畢竟三持者，依新論(《瑜伽論》)具有四持，今且除第四

『次第持』。就實為論，此三種持通含十法。 

然十中，初十八品修行力劣，起學之初，名為『初持』。 

隨法瑜伽以去，(菩薩五)相等四品，造修功強，行用漸勝，名為『次持』。 

究竟瑜伽已去，(菩薩五)生等五品，修行漸滿，得果漸近，名『究竟持』。」 

 

 

三瑜伽處 十法 十法之義 品數 行相 次第 

持瑜伽 持 三種持：種姓持、發

心持、覺分持 

18 品 修行力劣，

起學之初 

初持 

 

持隨法瑜伽 

相 菩薩五相  

4 品 

 

造修功強，

行用漸勝 

 

次持 分 在家、出家品 

增上意樂 十五意樂 

住 十三住 

 

 

持究竟瑜伽 

生 菩薩五生以化物  

 

5 品 

 

 

修行漸滿，

得果漸近 

 

 

究竟持 

攝受 六種攝眾之法 

地 七地 

行 四種行 

建立 建立如來百四十德 

 

 

四種瑜伽在意義上都稱為「持」，但實際上，只有初瑜伽以「持」命名，甚至初瑜伽的

主要內容，也稱為「持」。「初瑜伽」是菩薩十法中的第一法 , 但此一法卻占了前三瑜伽

共二十七品中三分之二的份量，顯示了初瑜伽的重要性遠超過其它二種瑜伽。然從修行

的力度來說，初瑜伽卻是三持中修道最弱的部分，故是菩薩修道的基礎。 

 

此「初持」由三部分組成 , 即「自乘種性」、「最初發心」及「一切菩提分法 」。 能證

無上正等菩提，是故說彼自乘種姓，此說第一「堪任性持」, 或稱「種性持」。其以二種

性為體 , 即「本性住種性 」與「習所成種性」。 依瑜伽行派「五性各別」，必須要是菩

薩種性修大乘行者 , 才可稱為「自乘種性」，非「自乘種性 」者, 任何修行都無法持久。

有了菩薩種性作依止, 才能發起一切堪任力與大勢力 , 直至圓滿無上菩提。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895&B=T&V=42&S=1828&J=8&P=&81401.htm%230_0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895&B=T&V=42&S=1828&J=8&P=&81401.htm%230_0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895&B=T&V=42&S=1828&J=8&P=&81401.htm%230_0
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895&B=T&V=42&S=1828&J=8&P=&81401.htm%230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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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姓(gotra)：血統、家族、修行人之資質、具有可能證得菩提之本性。 

〈意地〉︰「復次一切種子識， 

若般涅槃法者，一切種子皆悉具足， 

不般涅槃法者，便闕三種菩提（三乘）種子。」 

此文謂種姓法體，即三乘菩提種子。 

《解深密經》、《佛地經論》亦有「五種姓」說: 「無始時來一切有情有五種性：一、聲

聞種性、二、獨覺種性、三、如來(菩薩)種性、四、不定種性、五、無有出世功德種性(無

種性)。」 

   聲聞種姓 

獨覺種姓 

菩薩種姓 

   五種姓             

不定種姓 

                        無種姓 

 

第二「行加行持」又稱為「發心持」，其以大願為體 , 願乃希求義，依此大願 , 菩薩初

發之心才得以廣大深遠 , 遍向十方 。 《菩薩地》認為發大菩提心乃趣入無上菩提的根

本 , 是大悲等流, 為菩薩學處所依止，足見發心是成佛最重要的條件。 

 

第三之「所圓滿大菩提持 」，又稱「覺分持」、「加行持」或「方便持」，其以六度及三

十七菩提分法為體。「菩提分」(bodhyaṅga) 又名「覺分」，「菩提」是梵語bodhi的音

譯，意譯為「覺」，即覺悟的智慧，「分」是aṅga的意譯，意思是成分或因素，「菩提

分」即覺悟的成分或因素，如三十七菩提分法等。佛典中有關「菩提分」的法有很多，

由於佛教重視覺悟智慧的培育(可參看拙著《顯揚聖教論解讀》第二冊之「覺分事」)。 

 

「菩薩一切所行菩提分法」的具體內容乃指一切菩薩學處及其所應具備的七種知識，前

者包括四攝、六度、四無量、供養三寶、親近善知識、大乘三十七菩提分法等 , 後者則

指菩薩自利、利他的途徑、四種真實、諸佛菩薩的威力、成熟有情的方法、精勤修學應

持的態度及對無上菩提的認知。  

聲聞兼獨覺 

聲聞兼菩薩    具「菩薩無漏種子」 

獨覺兼菩薩 

聲聞、獨覺兼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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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數 卷數 品名 內容 三持 

1  

 

種性品 種性 第一種性持 

2 第三十五卷 發心品 初發心 第二發心持 

3  自他利品 (i) 菩薩學習

什麼 

 

 

 

 

 

 

 

 

(ii) 菩薩如何

學習 

 

 

 

 

 

 

(iii) 什麼樣的

菩薩在學習 

 

 

 

 

 

 

 

 

 

菩提分法 

 

 

 

 

 

 

 

 

 

第三覺分持 

4 第三十六卷 真實義品 

5 第三十七卷 威力品 

6  成熟品 

7 第三十八卷 菩提品 

8  力種性品   

9 第三十九卷 施品 

10 第四十、四十一、

四十二卷 

戒品 

11 第四十二卷 忍品 

12  精進品 

13  

第四十三卷 

靜慮品 

14  慧品 

15  攝事品 

16 第四十四卷 供養親近無量品 

17 第四十四、四十

五、四十六卷 

菩提分品 

18 第四十六卷 菩薩功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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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種性品（明第一種性持） 

 

第一項 略辨三持（478b18） 

一、總明三持 

云何名持(ādhāra, ā-√dhṛ, support 支持、substratum 基礎、the power of sustaining 持續

力)？謂諸菩薩自乘種姓、初發心，及以一切菩提分法，是名為持。 

何以故？ 

1、以諸菩薩自乘種姓(菩薩乘及不定種姓中有菩薩種姓者)為所1依止故、為建立故，

有所堪任、有大勢力，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說彼自乘種姓，為諸菩薩「堪

任(具有能力及質素)性持」。 

2、以諸菩薩最初發心為所依止、為建立故，於施、戒、忍、精進、靜慮、慧，於

六波羅蜜多，於福德資糧、智慧資糧，於一切菩提分法，能勤修學，是故說彼

最初發心，為諸菩薩「行加行持」。 

3、以諸菩薩一切所行菩提分法為所依止、為建立故，圓滿無上正等菩提，是故說

彼一切所行菩提分法，為「所圓滿大（478c）菩提持」。2 

 

二、遮簡 

1、無種性 

住無種姓補特伽羅，無(菩薩)種姓故，雖有「發心」及「行加行」為所依止，定不

堪任圓滿無上正等菩提。3由此道理，雖未發心、未修菩薩所行加行，若有種姓，

當知望彼而得名「持」。 

2、不發心與不修加行 

又住種姓補特伽羅，若不發心、不修菩薩所行加行，雖有堪任而不速證無上菩提；

與此相違，當知速證。  

 

三、明異名 

又此種姓，已說名持； 

亦名為助（upastambha, pillar with support, strengthen, 扶助、長養、助成果故）、 

亦名為因（hetu，因力，能生果）、 

亦名為依（niśraya，所依、住處，與果作依靠、依得果）、 

亦名階級（upaniṣat，次第、漸次、隨說位、果随持故）、 

                                                 
1 〔所〕－【宋】【元】【明】【宮】【聖】(大正 30，478b，n.6)。 
2 唐‧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8(大正 42，485c18～19)「言及以一切菩提分法者，即是第三『行方便持』。」；

民‧韓清淨科《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以下簡稱《披尋記》〕（二）p.124「丑三 覺分持」。 
3 唐‧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29b1～10）「釋曰：且有三釋，無種姓人，實未有時

能發菩提心義，假設為論，故為此言雖發心等是第一說。決定二乘種姓，亦名無大乘種姓，雖復值緣

發菩提心，亦不堪任故，故說雖發心等是第二釋。即法爾無種姓人實雖發心，究竟畢退，不能得彼無

上菩提，此第三說。問曰：發菩提心非求世間果，此現行心從何種生？釋曰：從福分善種生，非無漏

種，無方便無漏慧故。故論云唯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等。」 


